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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部分病种收付费标准的通知 

吉医保发〔2022〕19号 

各市（州）医疗保障局、长白山管委会医疗保障局，梅河口市医疗保障局,省社
会医疗保险管理局： 

  为进一步优化我省按病种收付费管理，经专家集体论证，对《关于明确先

天性心脏畸形等 122 种疾病收付费标准及相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吉医疗保险发
〔2020〕17 号，以下简称“17 号文”）中部分病种收付费标准进行了调整，现

就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动态调整收付费标准 

  省局依据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我省按病种收付费工作的通知》（吉医保发

〔2020〕43 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并扩大按病种收付费范围的通知》（吉医
保发〔2021〕31 号）等要求，综合考虑药品及医用耗材集采、医疗服务价格调

整、医保基金收支、经济社会发展等因素，并结合我省实际，动态调整了部分

病种收付费标准（详见附件）。 

  二、其他要求 

  （一）各地医保部门应加快推进 DRG/DIP 三年行动计划，并做好统筹衔
接，及时将按病种收付费政策向 DRG/DIP 付费转化。 

  （二）各定点医疗机构应严格执行按病种收付费政策，不得通过降低入院

标准、放宽手术指征、升级诊断、串换诊断等方式将不符合的病例纳入按病种
收付费管理范围。 

  （三）省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要及时做好信息系统调整及收付费标准衔接

工作，确保按病种收付费调整工作规范、高效落地。 

  （四）本通知自 2022 年 7 月 1日起全省统一执行，实施范围限三级医疗机

构。对受疫情影响前期“17 号文”中未结算的病种，可从 2022 年 1 月 1日起
参照此标准执行。 

  附件：动态调整后的病种收付费标准 

http://xxgk.jl.gov.cn/zsjg/fgw/xxgkmlqy/202207/W020221111372729950358.xlsx


   

  吉林省医疗保障局 

  2022 年 6 月 29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
